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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文件

湖师院校办发〔2023〕26 号

关于印发《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直属单位、下属学院，附属医院：

《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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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掌握教学第一线的实际情况，加强对教学

工作的信息反馈，及时掌握教学运行状态，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学生

参与教学管理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是为学校教学工作提供信

息的组织。主要从事教学第一线信息（包括教学改革、课堂教学、

专业设置、教风建设、学风建设等）收集、信息反馈，为学校的

教学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学校设立学生教学信息中心，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由教务处 1名管理人员兼任学生教学信息中心主任。校学生会学

习部部长兼任学生教学信息中心副主任。

第四条 每个二级学院设一个教学信息站，原则上由二级学

院学生会学习部部长任站长。

第五条 每个班级设立学生教学信息员 1名，原则上由班级

学习委员担任，或由学生选举产生。

第六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要求：

1．思想品德优良，有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实事求是，

认真负责，秉公办事，敢于发表意见；

2．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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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

3．团结协作精神强，善于联系老师和同学，能代表同学反

映意见；

4．有较强的观察、综合分析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良好

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

第七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由教务处聘任。聘任期 1年，可连

聘连任。具体工作由教务处负责，学生处备案。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八条 教学信息员职责：

1．广泛收集各基层单位的教学和教学管理信息。

2．反映学生对学校在教书育人、教学管理、学术气氛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重点是对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

教学条件方面的意见。

3．反映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方法与

手段、教学过程各环节（备课、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作业批改、

课外辅导、实践环节、课程设计、考试等）的意见和建议。

4．反映学生对教学管理部门（包括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与

实施、教学活动的组织、教学质量管理等）的意见和建议。

5．反映学生的听课、实验实习、作业、考试等学习状况。

6．反映其他认为要反映的问题。

7．参加教学信息中心组织的会议及各项活动。

8．协助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第九条 教学信息站负责本院（系、部）教学信息员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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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织教学信息员的活动，收集第一手教学信息，并及时向

教学信息中心汇报。

第十条 教学信息中心负责各二级学院教学信息站的日常

管理；及时收集、整理及编辑教学信息并向教务处进行反馈；向

有关部门反馈学生的合理意见和建议；根据需要，完成教务处交

办的工作任务。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一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填报《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表》，

每周 1次，反馈信息的形式以书面形式为主，也可利用网络系统

反馈。学校设立教学信息反馈专用电子邮箱，有特殊情况可随时

反映。

第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教学信息站负责人对本站信息员提

供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综合信息，每星期向教学信息中心

汇报 1次。教学信息中心对各信息站提供的信息进行整理，并编

辑《教学信息》。遇有特殊情况，信息员也可直接向教务处教学

信息中心反映情况。

第十三条 教学信息站及教学信息中心应对提供教学信息

的学生负保密责任。

第五章 奖惩办法

第十四条 学生教学信息中心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档

案，记载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情况。对表现出色成绩突出的学生

教学信息员，授予“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称号，学校在评选优

秀学生干部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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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对未能认真履行职责的信息员，予以解聘。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湖州师范学院学

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暂行）》（湖师院教〔2006〕24号）

同时废止。本办法由校行政负责解释，具体由教务处负责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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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党委各部门。

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5日印发


